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20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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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法務部○○○○○○○○執行羈押

中）

指定辯護人  黃見志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6269

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參月貳拾肆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被告甲○○因殺人未遂等案件，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4

日訊問後，認其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第35

4條之毀棄損壞罪、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罪

嫌，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羈

押原因，非予羈押顯難妨免被告逃亡，於同日裁定執行羈

押。繼經本院於113年9月19日、113年11月18日、114年1月1

3日訊問後，認原羈押原因猶存，且仍有羈押之必要，分別

於113年9月19日、113年11月20日、114年1月20日裁定，自1

13年9月24日、113年11月24日、114年1月24日起延長羈押2

月迄今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24日、113年9月19日、113年1

1月18日、114年1月13日訊問筆錄、押票影本、押票回證、

本院刑事裁定在卷可稽。

二、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

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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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偵查中不得逾二月，以延長一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

逾二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

第一審、第二審以三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事訴訟

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審判中之

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

十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再按被告及得為其

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

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羈押被告之強制處分，其目的在

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或

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故羈押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符合法

定羈押要件，非在認定犯罪事實，故其證據法則無須嚴格證

明，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惟因羈押處分限制被告之人身自

由，對被告侵害甚強，故法院於審酌是否准予具保停止羈押

時，自應依照訴訟進行程度等一切情事，依職權就具體個

案，依比例原則判斷有無羈押必要。

三、茲因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於114年3月17日訊問被

告，並審酌被告就其被訴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

同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同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

人未遂罪等罪嫌，除殺人未遂部分，否認主觀上具有殺人犯

意，僅坦承為傷害犯意外，其餘部分均業已坦承，復經證人

即告訴人丙○○、證人乙○○分別於警詢、偵訊時證述在

卷，且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現場照片、屏東縣政府警察

局內埔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刀械照片及測

量資料、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113年5月23日屏醫醫政字第11

30000714號函暨所附告訴人病歷、該院診斷證明書、道路交

通事故現場圖、被告駕車行進路線圖、房屋及車輛受損情況

照片、本院勘驗筆錄暨擷圖等證據在卷可佐。被告雖就其被

訴持刀攻擊告訴人部分，否認具有殺人犯意，然查，胸部為

人體內臟所在位置，屬人體重要部位，內有維持人體生命機

能之心臟、肺臟等重要器官，係極為脆弱之要害部位，倘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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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刃對之刺穿，一旦傷及人體重要部位內之心臟、動脈、肺

臟等器官，將導致生理機能嚴重受損及大量出血，使他人發

生死亡之結果，此為一般人依其生活經驗法則，應可輕易知

悉之事，被告自承因認遭告訴人長期騷擾，遂攜帶水果刀1

把前往告訴人住家並持以刺傷告訴人胸部，告訴人胸部因而

受有穿刺傷，該傷勢經醫師評估認有造成氣血胸之危險等

情，有告訴人前引病歷可資參照。次查，告訴人遭刺傷後為

逃避被告攻擊躲入其住家內，被告未經同意侵入告訴人住

家，在告訴人住家內取出告訴人所有之菜刀1把後，復在告

訴人住家內搜尋告訴人，其後再劈砍告訴人躲藏地點之門把

未果，而再行另覓其他方式欲尋告訴人，期間並口稱「給你

死」等語，由本案衝突起因及被告持刀攻擊之行為模式，被

告行為時之主觀犯意是否僅止於傷害犯意，實非無疑。是足

認被告涉犯殺人未遂罪嫌，確屬重大。

四、被告被訴殺人未遂罪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之罪，若被告將來

果因該罪經判刑，則未來量刑可能非輕，基於人性畏罪心

理，難謂全無選擇逃亡以免身陷囹圄之可能，是其逃亡以規

避審理及刑責之可能性本即甚高。且被告於113年5月13日4

時30分許遂行本案犯行，犯後逃離現場，警方獲報後於同日

5時50分許始尋獲斯時躲避在附近公墓之被告，足見被告已

有逃亡之舉措。又被告供稱：我與告訴人起爭執。我跟告訴

人拉扯間有用水果刀刺到告訴人。我沒有說要讓告訴人死。

告訴人推我，我倒地就剛好刺到告訴人胸口等語（見警卷第

9頁，聲羈卷第17、18頁），所述難認無避重就輕之情。再

者，被告雖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命以新臺幣（下同）10

萬元交保，然覓保無著復經檢察官聲請羈押，且於偵查中供

稱無意回到原居住地居住等語，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表示預計

返回原居住地居住等語，前後所述反覆，即令本案案發時被

告有固定之住居所，仍為前揭躲避查緝之舉，尚難認已無逃

亡之虞，且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希望交保後能外出工作

賠償告訴人等語，然未見其說明將具體從事何工作供法院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酌。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已有規避刑責之舉，且無力提出

足以擔保其未來到庭數額之保證金供擔保，有相當理由認為

有逃亡之虞。

五、審酌被告所犯前揭罪名，對社會治安造成重大危害，經權衡

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

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被告既無力提

出足以擔保其將來到庭數額之保證金，而責付或限制住居等

侵害較小之手段，則均不足以祛除被告逃亡之疑慮。且被告

未能提出充足事證，佐證其現已毋存前揭羈押原因或必要，

使法院獲致其已無羈押必要性之心證。是以被告現仍有刑事

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至為明

確，是以繼續羈押被告，應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

爰裁定被告自114年3月24日起延長羈押2月。

六、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意旨略以：希望以3萬元交保等語。

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以：本案無客觀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逃

亡或串供之疑慮，請准以具保停止羈押等語。然被告有繼續

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業如前述，是被告暨其辯護人所稱前

詞，本院認尚不足袪除被告逃亡之疑慮，無從確保本件將來

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此外，本案亦查無被告有其餘

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定不得駁回具保停止羈押聲請之

情形，是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尚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林育賢

　　　　　　　　　　　　　　　法　官　錢毓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

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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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郭淑芳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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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法務部○○○○○○○○執行羈押中）
指定辯護人  黃見志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626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參月貳拾肆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被告甲○○因殺人未遂等案件，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4日訊問後，認其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罪嫌，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羈押原因，非予羈押顯難妨免被告逃亡，於同日裁定執行羈押。繼經本院於113年9月19日、113年11月18日、114年1月13日訊問後，認原羈押原因猶存，且仍有羈押之必要，分別於113年9月19日、113年11月20日、114年1月20日裁定，自113年9月24日、113年11月24日、114年1月24日起延長羈押2月迄今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24日、113年9月19日、113年11月18日、114年1月13日訊問筆錄、押票影本、押票回證、本院刑事裁定在卷可稽。
二、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二月，以延長一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二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三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十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再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羈押被告之強制處分，其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故羈押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符合法定羈押要件，非在認定犯罪事實，故其證據法則無須嚴格證明，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惟因羈押處分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對被告侵害甚強，故法院於審酌是否准予具保停止羈押時，自應依照訴訟進行程度等一切情事，依職權就具體個案，依比例原則判斷有無羈押必要。
三、茲因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於114年3月17日訊問被告，並審酌被告就其被訴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同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罪嫌，除殺人未遂部分，否認主觀上具有殺人犯意，僅坦承為傷害犯意外，其餘部分均業已坦承，復經證人即告訴人丙○○、證人乙○○分別於警詢、偵訊時證述在卷，且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現場照片、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刀械照片及測量資料、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113年5月23日屏醫醫政字第1130000714號函暨所附告訴人病歷、該院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被告駕車行進路線圖、房屋及車輛受損情況照片、本院勘驗筆錄暨擷圖等證據在卷可佐。被告雖就其被訴持刀攻擊告訴人部分，否認具有殺人犯意，然查，胸部為人體內臟所在位置，屬人體重要部位，內有維持人體生命機能之心臟、肺臟等重要器官，係極為脆弱之要害部位，倘持利刃對之刺穿，一旦傷及人體重要部位內之心臟、動脈、肺臟等器官，將導致生理機能嚴重受損及大量出血，使他人發生死亡之結果，此為一般人依其生活經驗法則，應可輕易知悉之事，被告自承因認遭告訴人長期騷擾，遂攜帶水果刀1把前往告訴人住家並持以刺傷告訴人胸部，告訴人胸部因而受有穿刺傷，該傷勢經醫師評估認有造成氣血胸之危險等情，有告訴人前引病歷可資參照。次查，告訴人遭刺傷後為逃避被告攻擊躲入其住家內，被告未經同意侵入告訴人住家，在告訴人住家內取出告訴人所有之菜刀1把後，復在告訴人住家內搜尋告訴人，其後再劈砍告訴人躲藏地點之門把未果，而再行另覓其他方式欲尋告訴人，期間並口稱「給你死」等語，由本案衝突起因及被告持刀攻擊之行為模式，被告行為時之主觀犯意是否僅止於傷害犯意，實非無疑。是足認被告涉犯殺人未遂罪嫌，確屬重大。
四、被告被訴殺人未遂罪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之罪，若被告將來果因該罪經判刑，則未來量刑可能非輕，基於人性畏罪心理，難謂全無選擇逃亡以免身陷囹圄之可能，是其逃亡以規避審理及刑責之可能性本即甚高。且被告於113年5月13日4時30分許遂行本案犯行，犯後逃離現場，警方獲報後於同日5時50分許始尋獲斯時躲避在附近公墓之被告，足見被告已有逃亡之舉措。又被告供稱：我與告訴人起爭執。我跟告訴人拉扯間有用水果刀刺到告訴人。我沒有說要讓告訴人死。告訴人推我，我倒地就剛好刺到告訴人胸口等語（見警卷第9頁，聲羈卷第17、18頁），所述難認無避重就輕之情。再者，被告雖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命以新臺幣（下同）10萬元交保，然覓保無著復經檢察官聲請羈押，且於偵查中供稱無意回到原居住地居住等語，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表示預計返回原居住地居住等語，前後所述反覆，即令本案案發時被告有固定之住居所，仍為前揭躲避查緝之舉，尚難認已無逃亡之虞，且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希望交保後能外出工作賠償告訴人等語，然未見其說明將具體從事何工作供法院參酌。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已有規避刑責之舉，且無力提出足以擔保其未來到庭數額之保證金供擔保，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
五、審酌被告所犯前揭罪名，對社會治安造成重大危害，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被告既無力提出足以擔保其將來到庭數額之保證金，而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則均不足以祛除被告逃亡之疑慮。且被告未能提出充足事證，佐證其現已毋存前揭羈押原因或必要，使法院獲致其已無羈押必要性之心證。是以被告現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至為明確，是以繼續羈押被告，應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爰裁定被告自114年3月24日起延長羈押2月。
六、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意旨略以：希望以3萬元交保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以：本案無客觀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逃亡或串供之疑慮，請准以具保停止羈押等語。然被告有繼續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業如前述，是被告暨其辯護人所稱前詞，本院認尚不足袪除被告逃亡之疑慮，無從確保本件將來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此外，本案亦查無被告有其餘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定不得駁回具保停止羈押聲請之情形，是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尚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林育賢
　　　　　　　　　　　　　　　法　官　錢毓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郭淑芳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20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玉玲



                    （現在法務部○○○○○○○○執行羈押中）
指定辯護人  黃見志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6269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參月貳拾肆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被告甲○○因殺人未遂等案件，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4日
    訊問後，認其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第354
    條之毀棄損壞罪、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罪
    嫌，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羈
    押原因，非予羈押顯難妨免被告逃亡，於同日裁定執行羈押
    。繼經本院於113年9月19日、113年11月18日、114年1月13
    日訊問後，認原羈押原因猶存，且仍有羈押之必要，分別於
    113年9月19日、113年11月20日、114年1月20日裁定，自113
    年9月24日、113年11月24日、114年1月24日起延長羈押2月
    迄今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24日、113年9月19日、113年11
    月18日、114年1月13日訊問筆錄、押票影本、押票回證、本
    院刑事裁定在卷可稽。
二、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
    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
    ，偵查中不得逾二月，以延長一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
    二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
    一審、第二審以三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事訴訟法
    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審判中之延
    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十
    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
    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再按被告及得為其輔
    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
    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羈押被告之強制處分，其目的在於
    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或預
    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故羈押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符合法定
    羈押要件，非在認定犯罪事實，故其證據法則無須嚴格證明
    ，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惟因羈押處分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
    ，對被告侵害甚強，故法院於審酌是否准予具保停止羈押時
    ，自應依照訴訟進行程度等一切情事，依職權就具體個案，
    依比例原則判斷有無羈押必要。
三、茲因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於114年3月17日訊問被
    告，並審酌被告就其被訴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
    同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同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
    人未遂罪等罪嫌，除殺人未遂部分，否認主觀上具有殺人犯
    意，僅坦承為傷害犯意外，其餘部分均業已坦承，復經證人
    即告訴人丙○○、證人乙○○分別於警詢、偵訊時證述在卷，且
    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現場照片、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
    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刀械照片及測量資料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113年5月23日屏醫醫政字第11300007
    14號函暨所附告訴人病歷、該院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
    現場圖、被告駕車行進路線圖、房屋及車輛受損情況照片、
    本院勘驗筆錄暨擷圖等證據在卷可佐。被告雖就其被訴持刀
    攻擊告訴人部分，否認具有殺人犯意，然查，胸部為人體內
    臟所在位置，屬人體重要部位，內有維持人體生命機能之心
    臟、肺臟等重要器官，係極為脆弱之要害部位，倘持利刃對
    之刺穿，一旦傷及人體重要部位內之心臟、動脈、肺臟等器
    官，將導致生理機能嚴重受損及大量出血，使他人發生死亡
    之結果，此為一般人依其生活經驗法則，應可輕易知悉之事
    ，被告自承因認遭告訴人長期騷擾，遂攜帶水果刀1把前往
    告訴人住家並持以刺傷告訴人胸部，告訴人胸部因而受有穿
    刺傷，該傷勢經醫師評估認有造成氣血胸之危險等情，有告
    訴人前引病歷可資參照。次查，告訴人遭刺傷後為逃避被告
    攻擊躲入其住家內，被告未經同意侵入告訴人住家，在告訴
    人住家內取出告訴人所有之菜刀1把後，復在告訴人住家內
    搜尋告訴人，其後再劈砍告訴人躲藏地點之門把未果，而再
    行另覓其他方式欲尋告訴人，期間並口稱「給你死」等語，
    由本案衝突起因及被告持刀攻擊之行為模式，被告行為時之
    主觀犯意是否僅止於傷害犯意，實非無疑。是足認被告涉犯
    殺人未遂罪嫌，確屬重大。
四、被告被訴殺人未遂罪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之罪，若被告將來
    果因該罪經判刑，則未來量刑可能非輕，基於人性畏罪心理
    ，難謂全無選擇逃亡以免身陷囹圄之可能，是其逃亡以規避
    審理及刑責之可能性本即甚高。且被告於113年5月13日4時3
    0分許遂行本案犯行，犯後逃離現場，警方獲報後於同日5時
    50分許始尋獲斯時躲避在附近公墓之被告，足見被告已有逃
    亡之舉措。又被告供稱：我與告訴人起爭執。我跟告訴人拉
    扯間有用水果刀刺到告訴人。我沒有說要讓告訴人死。告訴
    人推我，我倒地就剛好刺到告訴人胸口等語（見警卷第9頁
    ，聲羈卷第17、18頁），所述難認無避重就輕之情。再者，
    被告雖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命以新臺幣（下同）10萬元
    交保，然覓保無著復經檢察官聲請羈押，且於偵查中供稱無
    意回到原居住地居住等語，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表示預計返回
    原居住地居住等語，前後所述反覆，即令本案案發時被告有
    固定之住居所，仍為前揭躲避查緝之舉，尚難認已無逃亡之
    虞，且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希望交保後能外出工作賠償
    告訴人等語，然未見其說明將具體從事何工作供法院參酌。
    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已有規避刑責之舉，且無力提出足以
    擔保其未來到庭數額之保證金供擔保，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
    亡之虞。
五、審酌被告所犯前揭罪名，對社會治安造成重大危害，經權衡
    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
    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被告既無力提
    出足以擔保其將來到庭數額之保證金，而責付或限制住居等
    侵害較小之手段，則均不足以祛除被告逃亡之疑慮。且被告
    未能提出充足事證，佐證其現已毋存前揭羈押原因或必要，
    使法院獲致其已無羈押必要性之心證。是以被告現仍有刑事
    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至為明
    確，是以繼續羈押被告，應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
    爰裁定被告自114年3月24日起延長羈押2月。
六、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意旨略以：希望以3萬元交保等語。
    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以：本案無客觀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逃
    亡或串供之疑慮，請准以具保停止羈押等語。然被告有繼續
    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業如前述，是被告暨其辯護人所稱前詞
    ，本院認尚不足袪除被告逃亡之疑慮，無從確保本件將來審
    判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此外，本案亦查無被告有其餘刑
    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定不得駁回具保停止羈押聲請之情
    形，是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尚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林育賢
　　　　　　　　　　　　　　　法　官　錢毓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郭淑芳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20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玉玲



                    （現在法務部○○○○○○○○執行羈押中）
指定辯護人  黃見志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626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參月貳拾肆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被告甲○○因殺人未遂等案件，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4日訊問後，認其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罪嫌，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羈押原因，非予羈押顯難妨免被告逃亡，於同日裁定執行羈押。繼經本院於113年9月19日、113年11月18日、114年1月13日訊問後，認原羈押原因猶存，且仍有羈押之必要，分別於113年9月19日、113年11月20日、114年1月20日裁定，自113年9月24日、113年11月24日、114年1月24日起延長羈押2月迄今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24日、113年9月19日、113年11月18日、114年1月13日訊問筆錄、押票影本、押票回證、本院刑事裁定在卷可稽。
二、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二月，以延長一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二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三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十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再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羈押被告之強制處分，其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故羈押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符合法定羈押要件，非在認定犯罪事實，故其證據法則無須嚴格證明，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惟因羈押處分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對被告侵害甚強，故法院於審酌是否准予具保停止羈押時，自應依照訴訟進行程度等一切情事，依職權就具體個案，依比例原則判斷有無羈押必要。
三、茲因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於114年3月17日訊問被告，並審酌被告就其被訴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同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罪嫌，除殺人未遂部分，否認主觀上具有殺人犯意，僅坦承為傷害犯意外，其餘部分均業已坦承，復經證人即告訴人丙○○、證人乙○○分別於警詢、偵訊時證述在卷，且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現場照片、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刀械照片及測量資料、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113年5月23日屏醫醫政字第1130000714號函暨所附告訴人病歷、該院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被告駕車行進路線圖、房屋及車輛受損情況照片、本院勘驗筆錄暨擷圖等證據在卷可佐。被告雖就其被訴持刀攻擊告訴人部分，否認具有殺人犯意，然查，胸部為人體內臟所在位置，屬人體重要部位，內有維持人體生命機能之心臟、肺臟等重要器官，係極為脆弱之要害部位，倘持利刃對之刺穿，一旦傷及人體重要部位內之心臟、動脈、肺臟等器官，將導致生理機能嚴重受損及大量出血，使他人發生死亡之結果，此為一般人依其生活經驗法則，應可輕易知悉之事，被告自承因認遭告訴人長期騷擾，遂攜帶水果刀1把前往告訴人住家並持以刺傷告訴人胸部，告訴人胸部因而受有穿刺傷，該傷勢經醫師評估認有造成氣血胸之危險等情，有告訴人前引病歷可資參照。次查，告訴人遭刺傷後為逃避被告攻擊躲入其住家內，被告未經同意侵入告訴人住家，在告訴人住家內取出告訴人所有之菜刀1把後，復在告訴人住家內搜尋告訴人，其後再劈砍告訴人躲藏地點之門把未果，而再行另覓其他方式欲尋告訴人，期間並口稱「給你死」等語，由本案衝突起因及被告持刀攻擊之行為模式，被告行為時之主觀犯意是否僅止於傷害犯意，實非無疑。是足認被告涉犯殺人未遂罪嫌，確屬重大。
四、被告被訴殺人未遂罪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之罪，若被告將來果因該罪經判刑，則未來量刑可能非輕，基於人性畏罪心理，難謂全無選擇逃亡以免身陷囹圄之可能，是其逃亡以規避審理及刑責之可能性本即甚高。且被告於113年5月13日4時30分許遂行本案犯行，犯後逃離現場，警方獲報後於同日5時50分許始尋獲斯時躲避在附近公墓之被告，足見被告已有逃亡之舉措。又被告供稱：我與告訴人起爭執。我跟告訴人拉扯間有用水果刀刺到告訴人。我沒有說要讓告訴人死。告訴人推我，我倒地就剛好刺到告訴人胸口等語（見警卷第9頁，聲羈卷第17、18頁），所述難認無避重就輕之情。再者，被告雖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命以新臺幣（下同）10萬元交保，然覓保無著復經檢察官聲請羈押，且於偵查中供稱無意回到原居住地居住等語，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表示預計返回原居住地居住等語，前後所述反覆，即令本案案發時被告有固定之住居所，仍為前揭躲避查緝之舉，尚難認已無逃亡之虞，且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希望交保後能外出工作賠償告訴人等語，然未見其說明將具體從事何工作供法院參酌。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已有規避刑責之舉，且無力提出足以擔保其未來到庭數額之保證金供擔保，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
五、審酌被告所犯前揭罪名，對社會治安造成重大危害，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被告既無力提出足以擔保其將來到庭數額之保證金，而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則均不足以祛除被告逃亡之疑慮。且被告未能提出充足事證，佐證其現已毋存前揭羈押原因或必要，使法院獲致其已無羈押必要性之心證。是以被告現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至為明確，是以繼續羈押被告，應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爰裁定被告自114年3月24日起延長羈押2月。
六、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意旨略以：希望以3萬元交保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以：本案無客觀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逃亡或串供之疑慮，請准以具保停止羈押等語。然被告有繼續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業如前述，是被告暨其辯護人所稱前詞，本院認尚不足袪除被告逃亡之疑慮，無從確保本件將來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此外，本案亦查無被告有其餘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定不得駁回具保停止羈押聲請之情形，是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尚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林育賢
　　　　　　　　　　　　　　　法　官　錢毓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郭淑芳



